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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1 月 2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1 月 2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经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2026年 2月 5

日，公司收到了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苏 0691 民

初 4243 号民事调解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浙江金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月仁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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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倪国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客户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国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客户、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的母

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1、原告与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储能配

套设备业务往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双方对账确认，上海电气国轩新

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拖欠原告设备款共计 3,965,154.57 元，此后双方又陆

续发生设备业务往来款 317,560.00 元，扣除被告已付款 766,000.00 元，尚欠余额 

3,516,714.57 元。  

2、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 

（南通）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之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

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应当对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所欠付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立即支付货款 

3516714.57 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 3516714.57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计

算至款付清日为止）； 

2、判令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

科技（南通）有限公司上述应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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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1、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结欠原告浙江金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至 2025 年 8 月 12 日的货款 3516714.57 元，该款由被告上海电气

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4 日前给付 1000000 元，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给付 500000 元，于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给付 516714.57 元，

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前给付 500000 元，于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给付 500000 元，

于 2026 年 10 月 31 日前给付 500000 元； 

2、如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有一期未按上述约定

履行，则原告浙江金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就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

通）有限公司尚欠款项以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上海

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共同被执行人一并向法院申请执行； 

3、原告浙江金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4、原、被告就本起纠纷一次性处理结束，双方今后再无纠葛。 

案件受理费 34934 元，减半收取 17467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22467 元，

由原告浙江金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

公司各半负担 11233.5 元[该款原告已预缴，由被告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

通）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10 月 31 日前给付原告]。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正常，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后续事项，保障自身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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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苏 0691 民初 4243 

号 

 

 

浙江金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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